
附件：
	案号
	
	破产企业
	
	管理人
	

	类别
	项目
	内容说明
	评分

	团队组成

管理情况
	人员配备情况（５分）
	团队人员数量、素质、经验、能力等能够满足破产案件管理工作的需求。
	

	
	内部管理情况（５分）
	制定有完备的规章制度和工作方案，包括组织架构、职责分工、工作流程、计划方案等
	

	管理人履职

情况
	企业接管情况（5分）
	能够快速、全面地接管公司的财产事务和印章、账簿、文书等资料，作好相关管理工作。
	

	
	审计评估情况（5分）
	协调、督促审计、评估机构工作，出具相关报告，较快较好完成清产核资工作。
	

	
	债权申报审查情况（10分）
	积极组织债权人申报债权，登记造册；依法对申报债权进行审查，并编制债权表，提交债权人会议核查；申请法院裁定确认债权。
	

	
	方案制定情况（10分）
	制定财产管理方案、变价方案、分配方案和重整计划草案等及时高效，能够结合案件实际情况，充分征求各方意见，兼顾各方利益，公平合法、科学合理。
	

	管理人履职

情况
	会议组织

召开情况

（5分）
	审议事项沟通、会场选址、设备、号牌、文件材料等各项会前准备工作充分；债权人会议组织、召开井然有序，回答询问清楚，表决统计准确。
	

	
	履职报告

情况（5分）
	管理人应当每月向案件合议庭报告破产工作进展，并提交书面报告。管理人实施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六十九条规定的行为以及其他重大事项时，应当及时向合议庭报告
	

	
	其他事项

（5分）
	企业破产法规定和管理人其他职责。
	

	履职

评价
	履职能力（15分）
	破产工作是否体现出较高的专业水平。
	

	
	尽职程度（15分）
	是否勤勉尽责，忠实执行职务，积极配合法院工作。
	

	
	工作成效（15分）
	破产工作是否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。
	

	评分人
	
	评分合计
	

	备注（其他需说明事项、建议、意见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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